彈劾案文【公布版】
被彈劾人姓名、服務機關及職級：
[bookmark: _Toc524892367][bookmark: _Toc524895637][bookmark: _Toc524896183][bookmark: _Toc524896213][bookmark: _Toc524902719][bookmark: _Toc525066138][bookmark: _Toc525070828][bookmark: _Toc525938368][bookmark: _Toc525939216][bookmark: _Toc525939721][bookmark: _Toc529218255][bookmark: _Toc529222678][bookmark: _Toc529223100][bookmark: _Toc529223851][bookmark: _Toc529228247][bookmark: _Toc2400383][bookmark: _Toc4316178][bookmark: _Toc4473319][bookmark: _Toc69556886][bookmark: _Toc69556935][bookmark: _Toc69609809][bookmark: _Toc70241805][bookmark: _Toc70242194][bookmark: _Toc421794864][bookmark: _Toc422728946]鍾立民　國軍高雄總醫院原左營分院【民國(下同)112年11月1日更銜為國軍左營總醫院，下稱原左營分院】病理檢驗科中校主任，相當薦任第9職等(任期102年11月1日至106年3月1日)，嗣後陞任為原左營分院門診部上校主任，相當簡任第10職等(任期106年3月1日至110年5月1日)，並於113年2月29日退伍。
[bookmark: _Hlk151473997][bookmark: _Hlk229148032]案由：鍾立民擔任原左營分院病理檢驗科中校主任與門診部上校主任期間，利用其具有執行醫療職務而開立處方之權力，而使用莊姓藥商所經銷藥品，並自104年1月起至106年3月止，在其位於原左營分院辦公室內，按月收受莊姓藥商交付之不正款項，合計新臺幣(下同)184萬6,201元等情，核其所為，違法失職事證明確，違反藥品交易倫理，嚴重破壞藥品市場競爭秩序，並損害政府信譽及國軍廉潔形象，確有重大違失，爰依法提案彈劾。
[bookmark: _Toc524895641][bookmark: _Toc524896187][bookmark: _Toc524896217][bookmark: _Toc525066142][bookmark: _Toc4316182][bookmark: _Toc4473323][bookmark: _Toc69556890][bookmark: _Toc69556939][bookmark: _Toc69609813][bookmark: _Toc70241809][bookmark: _Toc421794869][bookmark: _Toc422728951]違法或失職之事實及證據：
[bookmark: _Hlk218959663]被彈劾人鍾立民擔任原左營分院病理檢驗科中校主任、門診部上校主任時，負責該分院對官兵及一般民眾提供之門診、急診、住院及手術等各式醫療服務，任務及職掌包含臨床醫療作業，即實施相關診療、檢查、住院收療，以及基於診療結果開立處方等工作，屬依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官條例、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職條例、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等法令服務於國家所屬軍事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此有鍾立民之兵籍表(甲證1)與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官條例第2條附表(甲證2)可稽。
查鍾立民因涉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罪嫌，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下稱高雄地檢署)檢察官提起公訴偵結起訴(106年度軍偵字第27號等起訴書，甲證3)，並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下稱高雄地院)審理後，於110年5月28日認定鍾立民無罪(高雄地院108年度金訴字第3號刑事判決)；本案檢察官依法上訴後，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下稱高雄高分院)於111年4月14日撤銷原判決，改判鍾立民犯貪污治罪條例之不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處有期徒刑8年6月，褫奪公權8年，犯罪所得184萬6,201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高雄高分院110年度金上訴字第133號刑事判決，甲證4)；本案再上訴，最高法院於113年3月21日宣判，該判決理由指摘原第二審判決未深究鍾立民等14人所從事職務之種類，逕認其等均屬刑法上之「身分公務員」，自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誤，將原第二審判決撤銷，發回高雄高分院(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564號刑事判決，甲證5)審理。高雄高分院復於114年5月8日判鍾立民無罪(高雄高分院113年度重金上更一字第3號刑事判決，甲證6)，本案業已確定在案。
另本院為予鍾立民陳述意見之機會，經合法送達書面通知，請其於115年4月2日下午2時30分到院接受詢問(甲證7)，惟其僅提供書面說明(甲證8)，而未到院接受詢問(甲證7)，併予敘明。經本院向最高法院調閱本案相關偵查及歷審全卷之電子卷證資料詳核，綜合鍾立民之所為，違失情節重大，事證明確，茲分述如下：
[bookmark: _Hlk218959589][bookmark: _Toc422728952][bookmark: _Toc422834158][bookmark: _Toc525070834][bookmark: _Toc525938374][bookmark: _Toc525939222][bookmark: _Toc525939727][bookmark: _Toc525066144][bookmark: _Toc524892372]藥商莊○○為求提高所經銷藥品銷售量，促使鍾立民多加使用其經銷之藥品，先向原左營分院藥局主任魏○○取得該分院醫師每月用藥明細後，按月依鍾立民各自開立其所經銷上述藥品數量，按各項藥品之成本，以其自訂10％至60％不等之比例計算後，按月將該等數額之現金裝入信封袋，再自104年1月起至106年3月止期間內，按月交付予鍾立民，鍾立民在其位於原左營分院辦公室內，收受藥商莊○○按月交付之不正款項，合計184萬6,201元。
鍾立民明知藥商莊○○按月交付之現金，乃其執行醫療職務而開立處方時，使用藥商莊○○所經銷如附表1所示(甲證4)藥品，自104年1月起至106年3月止，在其位於左營分院辦公室內，收受藥商莊○○按月交付如下表2(甲證4)所示之不正款項，合計184萬6,201元。
表1 鍾立民收受莊姓藥商交付不正款項一覽表
	被彈劾人
	藥商
	收受不正款項時間
	收受不正款項(單位：元)
	藥商交付不正款項之目的

	鍾立民
	莊○○
	104年1月至106年3月
	184萬6,021元
	促使鍾立民使用莊○○所經銷之ZODONIC 、TS-1、TRACETON、TAPIMYCIN 4.5 、MEGEST、LEEVK 、FOLEP 20ml等多項特定藥品。


資料來源：高雄高分院110年度金上訴字第133號刑事判決之附表五，本院整理
表2 鍾立民收受莊姓藥商不正款項明細
	項次
	時間
	收受金額
(單位：元)
	卷證出處

	1
	104年1月
	121,175元
	高雄地院108年度金訴字第3號刑事判決勘驗資料勘四卷(甲證9，下稱勘四卷)頁11

	2
	104年2月
	79,815元
	勘四卷頁17

	3
	104年3月
	98,494元
	勘四卷頁25

	4
	104年4月
	80,484元
	勘四卷頁31

	5
	104年5月
	32,055元
	勘四卷頁37

	6
	104年6月
	38,990元
	勘四卷頁43

	7
	104年7月
	48,300元
	勘四卷頁49

	8
	104年8月
	66,658元
	勘四卷頁55

	9
	104年9月
	69,391元
	勘四卷頁61

	10
	104年10月
	103,477元
	勘四卷頁67

	11
	104年11月
	93,000元
	勘四卷頁73

	12
	104年12月
	93,785元
	勘四卷頁79

	13
	105年1月
	87,991元
	勘四卷頁85

	14
	105年2月
	69,886元
	勘四卷頁91

	15
	105年3月
	73,971元
	勘四卷頁97

	16
	105年4月
	95,712元
	勘四卷頁103

	17
	105年5月
	61,547元
	勘四卷頁109

	18
	105年6月
	82,589元
	勘四卷頁115

	19
	105年7月
	61,973元
	勘四卷頁121

	20
	105年8月
	77,067元
	勘四卷頁127

	21
	105年9月
	51,093元
	勘四卷頁133

	22
	105年10月
	57,375元
	勘四卷頁139

	23
	105年11月
	64,005元
	勘四卷頁145至146

	24
	105年12月
	19,704元
	勘四卷頁151至152

	25
	106年1月
	42,050元
	勘四卷頁157

	26
	106年2月
	39,651元
	勘四卷頁163至164

	27
	106年3月
	35,963元
	勘四卷頁169

	合計
	1,846,201元
	


資料來源：高雄高分院110年度金上訴字第133號刑事判決之附件十五，本院整理。
[bookmark: _Hlk219034186]藥商莊○○、原左營分院藥局主任魏○○對渠等上開行為於檢察官偵訊時證述均坦承不諱，以及調查機關扣得系爭信封、莊姓藥商平時記帳電磁紀錄等非供述證據相互勾稽，足認鍾立民有收受莊姓藥商不正款項之事實。
藥商莊○○、原左營分院藥局主任魏○○對渠等上開行為於檢察官偵訊時證述均坦承不諱，並經高雄地檢署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確定在案(甲證10）。
藥商莊○○確有自104年1月起至106年3月間止，按月將該等數額之現金，在鍾立民之辦公室內，交付予鍾立民（交付之時間、金額詳如上表2），以換取鍾立民於開立處方時多加使用莊○○經銷之藥品等事實。
藥商莊○○於法務部調查局高雄市調查處(下稱高雄市調處)調詢、檢察官偵訊及高雄地院第一審審理時證稱：約三年前（指103年間），鍾立民、黃○○、徐○○升科主任可以主掌科內事務時，我親自去拜訪他們談條件，……我都會按月依照其等用藥量計算回扣金額，回扣％數按不同藥品有所區別；左營醫院鍾立民、黃○○、徐○○3位醫師是每個月按照用藥結算總額收現金回扣的，至於每種用藥回扣金額不一，扣押物編號4-8所載的％數就是各種不同用藥的回扣成數；每月5號前後，我會親自將計算好的回扣金額，以白信封包裹現金的方式，……這已經是慣例了，所以要交付回扣前不用先打電話聯絡或告知；用藥量是左營分院藥劑科主任魏○○給我的。我被扣案的筆記型電腦中有用Excel表格紀錄上述醫師用藥數量及計算出的回扣，檔名是「客戶計算」，Excel檔內工作表名稱為「鍾」代表鍾立民的月回扣；「○」代表黃○○的月回扣、「徐」代表徐○○的月回扣等語（甲證11至14）。經核其所證有關藥商莊○○交付系爭不正款項之時間、地點、方式、目的及金額之計算等節，前後均相一致。
經查，106年7月24日鍾立民位於高雄市鼓山區住處、其使用之車輛及辦公處所等處分別搜索扣得之白色信封達58個，其中信封1個，鍾立民已承認為藥商莊○○所交付；其中位於原左營分院辦公室內查扣之信封17個、28個，其中亦有7個信封在左上角「郵票正貼」欄內經人劃「○」；1個信封左上角經人註記「鍾」且背面記載「7、8、9月」；4個信封上分別在封口處記載「2000」、「1.1」、「9」、「2.0」；1個信封右下角註記「鍾300」；○○○○行銷公司的信封註記「IMS3000-（7-11禮券）」、「MCRC3600」；3個牛皮信封分別註記「6-12」、「6-12」、「612」後以膠帶封口，經高雄地院第一審當庭檢視並拍照在卷(甲證15至16)，且鍾立民提供本院書面說明所檢附證據(甲證8)亦可佐。本件鍾立民係軍醫院之醫師，而其持有經查扣之白色信封多達58個，且其上記載包含月份及數字等項，客觀上已啟人疑慮為與按月收受金錢相關，雖鍾立民在調詢時辯稱：這些信封可能是裝病患要辦理轉診之病理檢驗資料，或是廠商臨時裝邀請函給我，我不知道其上註記的符號或數字意義為何云云(甲證17)，所辯均與常情相悖。
另，藥商莊○○於調詢中曾被詢表示略以：「（提示：法務部調查局高雄市調查處製作扣押物4-6-2莊○○筆記型電腦104年1月至106年3月鍾立民、黃○○、徐○○收受金額統計表1份，即甲證9）經法務部調查局高雄市調查處按照扣押物電腦計算，……鍾立民該期間收賄總額為181萬4,249元（按經高雄地院第一審細算為184萬6,201元），是否如此？有無意見？」，經其檢視後證稱：「是，但一般我都會無條件進位湊整數……」（甲證13）；藥商莊○○於檢訊時證稱略以：「（對於行賄鍾立民、黃○○、徐○○部分有無承認？）承認」(甲證12)等語，可見藥商莊○○於調詢中係經調查員提示上揭扣案之筆記型電腦之內容及據以核算鍾立民等人收受系爭金額後，經藥商莊○○當場檢視後始為明確答覆，並於檢訊時坦承犯行；又其於高雄地院第一審審理時證稱：「（於調查局所述是否均實在？有無人逼迫你為特定之陳述？）均實在，沒有。但是心情上比較不安而已」、「（提示莊○○106年7月6日調查筆錄第12頁，問：你支付醫師回扣的金錢來源？答：從○○公司給我的獎金及代銷公司給我的佣金裡支付，所述是否正確？）是」等語（甲證18）；另參酌藥商莊○○於調詢中指證鍾立民等人收受不正款項情事之後，於筆錄之末並陳稱：「我希望不要讓這些醫生知道是我講出他們的，也希望不要有當面對質的機會，另外我想陳述我也是因為業界的常態，才有需要去支付這些回扣……，也希望不要因為我工作上的關係而影響到我的家人」等語（甲證13）相互以觀，堪認其之所以於高雄地院審理時作上開游移不明之答覆，諒係格於高雄地院行交互詰問時因鍾立民同時在場，因恐被鍾立民知悉伊曾為不利之指證而受心裡之壓力使然，藥商莊○○有關鍾立民收受不正款項事實之證述，應以其於調詢及偵查時之證述較為真實可信。
是以，鍾立民收受藥商莊○○相關款項，共計184萬6,201元之事實，足堪認定。
本案經高雄高分院110年度金上訴字第133號及113年度重金上更一字第3號刑事判決，認定鍾立民收受莊姓藥商不正款項184萬6,201元之事實存在。
高雄高分院110年度金上訴字第133號刑事判決(甲證4)，認定鍾立民收受莊姓藥商不正款項184萬6,201元之事實存在，判決理由摘要如下：
鍾立民之上開行為，其於歷審所述均否認之，並辯稱：我沒有收過莊○○的錢云云。查高雄高分院110年度金上訴字第133號刑事判決略以，莊○○係供應藥品之藥商，其與決定用藥與否之醫師鍾立民之間素無嫌隙，當無執意設詞誣陷之動機及必要，又其指證收賄之對象除鍾立民外尚包含黃○○、徐○○等2人且證稱此行賄方式已是慣例，而其指證鍾立民收賄之金額高達184餘萬元，經查為其中之最高額者，客觀上亦無混淆誤認之可能，其證詞應堪信為真實。因此，高雄高分院認定鍾立民有收受莊姓藥商不正款項184萬6,201元之事實。
又，高雄高分院113年度重金上更一字第3號刑事判決(甲證6)，亦認定鍾立民收受莊姓藥商不正款項之事實存在，判決摘要如下：
該判決雖係以鍾立民並非刑法上公務員為由，認定其既非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3款不違背職務收賄罪之犯罪主體，而判處鍾立民無罪。
惟查，該判決理由亦有認定，藥商莊○○於調詢、偵訊及高雄地院第一審審理時證稱：約3年前（指103年間），鍾立民升科主任可以主掌科內事務時，我親自去拜訪他談條件，我會按月照鍾立民的用藥量計算回扣金額，回扣％數按不同藥品有所區別。每月我會親自將計算好的回扣金額，以白信封包裝現金的方式，拿到他的辦公室交給他親收。我被扣案的筆記型電腦中有用Excel表格紀錄上述醫師用藥數量及計算出的回扣，檔名是「客戶計算」，Excel 檔內工作表名稱為「鍾」代表鍾立民的月回扣等語（甲證11至14）。藥商莊○○於本案偵查及審理階段，雖均明確指述其為求提高藥品銷售量而長期行賄鍾立民，藥商莊○○之指述前後一致且無瑕疵可指，仍應有其他補強證據以增強其陳述之憑信性，始足為認定鍾立民犯罪之依據。此外，另經高雄法院第一審當庭勘驗該扣案之筆記型電腦內電磁紀錄（甲證18），雖確存有如莊○○所指檔名為「客戶計算」之檔案夾，內有數個Excel檔，分別記載包含鍾立民在內之原左營分院醫師自104年1月起至106年3月止之每月用藥明細（含藥物品項、使用數量）、計算佣金之比例、計算所得金額等內容，有高雄地院106年度聲搜字第862號搜索票、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影本(甲證19)及上述扣案筆記型電腦、高雄地院第一審勘驗筆錄(甲證20)、勘驗過程截圖(甲證21)、依上述勘驗標的所列印之完整彩色版資料(甲證9)可參。上述電磁紀錄內容，僅記載鍾立民於上述期間每月使用莊○○經銷藥物之明細，自得為藥商莊○○指證之補強證據，堪認鍾立民按月收受莊○○交付之財物。
綜上所述，鍾立民於104年1月起至106年3月止，以原左營分院病理檢驗科中校主任與門診部上校主任之身分及職務，與藥商莊○○謀議，如鍾立民執行醫療職務而開立處方時，使用其所經銷藥品，收受其按月交付之不正款項合計184萬6,201元，且基於同一犯意，其行為態樣均係收受藥商不正款項，堪認確有時間上、事務本質上之關聯，以及內、外部關聯性，基於違失行為一體性原則，應予合併觀察及綜合評價，核其所為，嚴重敗壞法紀及損害政府廉潔形象，行政違失明確，情節重大。
[bookmark: _Toc524895646][bookmark: _Toc524896192][bookmark: _Toc524896222][bookmark: _Toc524902729][bookmark: _Toc525066145][bookmark: _Toc525070836][bookmark: _Toc525938376][bookmark: _Toc525939224][bookmark: _Toc525939729][bookmark: _Toc529218269][bookmark: _Toc529222686][bookmark: _Toc529223108][bookmark: _Toc529223859][bookmark: _Toc529228262][bookmark: _Toc2400392][bookmark: _Toc4316186][bookmark: _Toc4473327][bookmark: _Toc69556894][bookmark: _Toc69556943][bookmark: _Toc69609817][bookmark: _Toc70241813][bookmark: _Toc70242202][bookmark: _Toc421794872][bookmark: _Toc422728954]彈劾理由及適用之法律條款：
[bookmark: _Toc421794873][bookmark: _Toc422728955][bookmark: _Toc524902730][bookmark: _Hlk219032787]鍾立民上開行為後，公務員服務法雖於111年6月22日修正公布，同年月24日施行，將修正公布施行前之第5條、第6條及第16條移列為修正公布施行後之同法第6條、第7條及第17條，該條文除酌作文字調整外，其規定之實質內涵並無不同，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應逕行適用修正公布施行後之規定[footnoteRef:1]。 [1:  參酌公務員懲戒法第100條第2項規定，採從舊從輕原則，原則依行為時有效之公務員服務法規定認定公務員違失行為，本案違失行為係發生於111年6月22日公務員服務法修正施行前，併予敘明。] 

按公務員服務法第1條規定：「公務員應恪守誓言，忠心努力，依法律、命令所定執行其職務。」第2條第1項規定：「本法適用於受有俸給之文武職公務員……」同法第6條規定：「公務員應公正無私、誠信清廉、謹慎勤勉，不得有損害公務員名譽及政府信譽之行為。」同法第7條前段規定：「公務員不得假借權力，以圖本身或他人之利益。」同法第17條規定：「公務員不得餽贈長官財物或於所辦事件收受任何餽贈。」同法第23條規定：「公務員違反本法規定者，應按情節輕重，分別予以懲戒或懲處，其觸犯刑事法令者，並依各該法令處罰。」以及陸海空軍懲罰法第3條第1項規定：「軍人非經彈劾，不受懲戒。」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1款：「公務員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有懲戒之必要者，應受懲戒：違法執行職務、怠於執行職務或其他失職行為。」是以，我國陸海空軍之公務員，均受公務員服務法與公務員懲戒法及陸海空軍懲罰法規範，其如違反之，自為本院彈劾權行使之對象。
[bookmark: _Hlk218692922]復按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2點第1款及第2款：「本規範用詞，定義如下：（一）公務員：指適用公務員服務法之人員。（二）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指個人、法人、團體或其他單位與本機關（構）或其所屬機關（構）間，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1.業務往來、指揮監督或費用補（獎）助等關係。2.正在尋求、進行或已訂立承攬、買賣或其他契約關係。3.其他因本機關（構）業務之決定、執行或不執行，將遭受有利或不利之影響。」第3點：「公務員應依法公正執行職務，以公共利益為依歸，不得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方法、機會圖本人或第三人不正之利益。」第4點：「公務員不得要求、期約或收受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餽贈財物。……」；國軍人員廉政倫理須知第2點第2款規定：「本須知用詞，定義如下：……(二)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指個人、法人、團體或其他單位與國軍人員之服務機關或其所屬機關間，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1.業務往來、指揮監督或費用補（獎）助等關係。2.正在尋求、進行或已訂立承攬、買賣或其他契約關係。3.其他因國軍人員之服務機關或其所屬機關業務之決定、執行或不執行，遭受有利或不利之影響。」第3點第1項規定：「國軍人員應依法執行職務，以公共利益為依歸，不得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方法、機會圖本人或第三人不正之利益。」第4點第1項規定：「國軍人員不得贈與或要求、期約、收受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財物、優惠交易、食、宿、交通、娛樂、旅遊、冶遊、其他類似情形之免費或優惠招待等不正利益……」由上可知，國軍應保持清廉，不得收受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財物或不正利益。
[bookmark: _Hlk219035084]查，鍾立民向本院提出書面說明(甲證8)否認有上述行為，並引述高雄地院109年7月3日審判筆錄之莊姓藥商證詞(甲證18)：「(問：你將裝有金錢及資料之信封袋放置於徐○○、黃○○及鍾立民辦公室、未遇見其等之時，他們事後有無曾將金錢退還予你？)有，鍾立民。」、「(問：為何此部分未於調查局及偵訊時陳述？)當初沒有詢問到這部分……」表示莊姓藥商於高雄地院審判時證述內容與其調查筆錄、偵訊筆錄內容顯非一致，其偵查中之證言本質存在虛偽之高度危險，無法證明鍾立民收受莊姓藥商所交付之財物云云。惟查：
莊姓藥商及魏○○藥局主任於調詢、檢訊時均坦承不諱，以及調查機關扣得系爭信封、莊姓藥商平時記帳電磁紀錄等非供述證據相互勾稽，足認鍾立民有收受莊姓藥商不正款項之事實，故鍾立民所辯核屬卸責之詞，尚難採信。
此外，有關上述莊○○之證述，高雄地院109年7月3日審判筆錄(節錄)(甲證18)：「(問：你將裝有金錢及資料之信封袋放置於徐○○、黃○○及鍾立民辦公室、未遇見其等之時，他們事後有無曾將金錢退還予你？)有，鍾立民。」、「(問：鍾立民係退何月份？)我現在沒有辦法確實回答哪個日期。」、「(問：鍾立民將金錢退還予你後，你有無再交付其金錢？)有。」、「(問：鍾立民有無再退還，或有收受？)有幾次有退，有幾次沒有退。有退了幾次，也有沒有退過的。」、「(問：所述為：你將裝有金錢之信封置放於鍾立民辦公室，鍾立民有時候有退還，但你仍繼續交付，鍾立民有時候有退還、有時候有收受？)也是有沒有打電話叫我拿回去的情形。」、「(問：為何此部分未於調查局及偵訊時陳述？)當初沒有詢問到這部分。」由上而論，陳述人(即鍾立民)更「曾」將其交付之金錢退還與上述莊○○審判中證述，兩相對照後，本院審認莊○○確有將裝有金錢及資料之信封袋放置於鍾立民辦公室，鍾立民確有收受之舉，此亦為鍾立民陳述意見書所陳；然而，對於鍾立民所謂「退還」與何時「退還」部分，莊○○無法明確回答哪個日期；退步言之，鍾立民縱然確有將金錢退還等情，莊○○仍有繼續交付金錢之舉；再者，莊○○亦坦承，也是有沒有打電話叫我拿回去的情形。另查，佐以扣案之筆記型電腦內電磁紀錄（甲證9）以觀，該電磁紀錄同時有記載徐○○、黃○○及鍾立民等3人，徐○○與黃○○於本案均有坦承收受系爭不正款項而論，鍾立民之資料可信度極高，再且，106年3月黃○○之表格(10603：夢)中，除有莊○○計算用之相關例行性表格外，上面亦有記載「補1~2月16支差額500*16=8000」、「34538+8000=42538」、「42538-(4320+2300)=35918」等數字與計算式，且亦有紀錄未決標之藥品名稱及庫存。由此可證，莊○○對於計算本案帳務記載甚為詳細清楚，如鍾立民確有所謂「退還」之舉，依照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莊○○亦會有相關「退還」之記載，惟觀諸電磁紀錄（甲證9），莊○○均未有任何記載，顯係莊○○於審判中證述鍾立民有退還系爭部分不正款項云云，難以採信。
[bookmark: _Hlk220072311][bookmark: _Hlk219553496][bookmark: _Hlk219035202][bookmark: _Hlk218693030]再查，原左營分院對鍾立民向藥商收取不正款項之違失行為，核予記過兩次之行政懲處(甲證22)，然衡酌鍾立民擔任原左營分院病理檢驗科中校主任與門診部上校主任期間，本應廉潔自持，恪守法令執行職務，以提升國軍誠實清廉謹慎勤勉形象，竟不思潔身自愛，因一己私慾貪念，乃竟藉由其職務上行為收受藥商之不正款項總計184萬6,201元，敗壞官箴與玷污軍人之廉潔性，嚴重扭曲及破壞藥品市場競爭效能之經濟秩序，斲傷國民對於公務員執行職務之公正及信賴。且鍾立民提供書面資料向本院說明，仍否認其有收受莊姓藥商不正款項，顯見鍾立民至今仍毫無悔意，應認前揭行政懲處不足以維持公務紀律。爰此，鍾立民之上開行為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1條、第6條、第7條及第17條、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3點及第4點、國軍人員廉政倫理須知第3點第1項及第4點第1項規定，核有依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予以懲戒之必要。
[bookmark: _Hlk219035128][bookmark: _Hlk151477553]綜上論結，被彈劾人鍾立民明知莊姓藥商按月交付之現金，乃其執行醫療職務而開立處方時，使用莊姓藥商所經銷藥品，仍自104年1月起至106年3月止，在其位於原左營分院辦公室內，收受莊姓藥商按月交付之不正款項合計184萬6,201元，玷辱國軍廉潔軍風。鍾立民所為除涉犯公務員服務法外，並違反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與國軍人員廉政倫理須知，有關誠信清廉之旨與嚴重破壞藥品市場公平性，事證明確且情節重大，爰依憲法第97條第2項及監察法第6條之規定提案彈劾，並移送懲戒法院審理，依法懲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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